



关于《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正草案）》的起草说明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市政府：
现将《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正草案）》）的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修正的必要性
《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对推进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该条例已存在与新形势发展不相适应、与新制定或修改的上位法相冲突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有必要对本条例进行修改。
二、修正的过程及依据
根据《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安排，将《条例》列为2026年立法修改项目。市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在起草过程中对现行条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广泛征集了市直相关部门、各旗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行业专家、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按照程序要求组织召开了立法听证会。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形成了《条例（修正草案）》。
本次《条例（修正草案）》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三、关于修正草案内容的说明
[bookmark: _GoBack]《条例（修正草案）》共计修改6条。
1.完善立法依据和指导思想（共1条）。现《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在2019年编制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目前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废止，导致依据发生变化。按照上位法原则，将编制依据调整为《生态环境法典》《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改后内容为：第一条为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呼伦贝尔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2.调整并完善基本原则（共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6条“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为与其衔接，补充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将 "保护优先" 调整为 "生态优先"，保留地方特色原则，确保法律体系统一，符合呼伦贝尔市生态保护实际。
修改后内容为：第三条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规划先行、源头治理、防治结合、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部门监管、企业尽责、社会监督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3.调整秸秆焚烧管控要求（共1条）。现行《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于2019年制定，制定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区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制定相关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废止后，本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相关内容作出明确修改，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科学精准加强秸秆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实施有计划的禁限烧管控。
修改后内容为：第三十七条 旗（市区）、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秸秆禁限烧主体责任，科学精准加强秸秆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
4.修正法律责任与上位法衔接（共3条）。
（1）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未向社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等生态环境信息的，由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公告上述生态环境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责令内容进行了细化明确。
修改后内容为：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的，由旗（市区）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2）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一）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二）未密闭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铁矿石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三）对不能密闭贮存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四）单位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五）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六）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未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七）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有效的净化装置；（八）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对拒不改正的行为的责令种类进行细化明确。
修改后内容为：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恶臭气体的排污单位以及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未按照规定设置合理防护距离、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减少恶臭气体排放的，由旗（市区）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3）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二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后果，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被隐匿的，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依法查封、扣押有关场所、船舶、设施、设备、工具、物品。”和第1134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处罚情形进行修改。
 修改后内容为：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拒不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由旗（市区）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后果，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被隐匿的，旗（市区）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依法查封排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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